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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巴西植物檢疫機關修正我國水仙百合屬(Alstroemeria spp.)
繁殖材料輸入檢疫條件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配合辦理並轉知
轄內業者知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巴西113年8月23日Nº 273/2024/DSV/SDA/MAPA號

信函辦理。
二、經本署提供相關有害生物於我國發生之疫情資訊予巴方審閱，

並爭取最有利檢疫條件，頃獲巴西植物檢疫機關同意，自即
日起，我國輸往該國之水仙百合屬(Alstroemeria spp.)繁殖
材料(含種苗、組織培養苗及種子)得依貨品樣態採臺灣未發
生Clepsis spectrana等有害生物之條件輸出，並於植物檢疫證
明書加註適當內容(如附件)。

三、本案規定已置於對外貿易植物檢疫查詢系統，請惠轉知轄內
業者知悉並配合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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